
武钢（轧板部分）2012年7月份轧板产品价格说明

    一、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武钢股份）2012年7月份轧板产品的基准价格，按照本价格表

执行。若遇价格调整，以武钢股份营销管理部发出的价格通知（文件）为准。

    二、表列“不含税价”为合同基准日（合同月份15日）的基准价格，“含税价”=“不含税价”*1.17。

    三、订立合同实行预收款（现款或银行承兑汇票）方式。

    四、价格调整条款

    （一）付款方式加减价

     1、现款的到款日为该款项到合同的日期、承兑票据的承兑日为票据的到款日。

     2、如合同到款日在贴息基准日之前，对该合同的价格实行贴息性减价；对于到款日在基准日之后的合同

款项，价格实行贴息性加价。

     3、贴息天数为合同到款日与合同基准日之间相距的实际天数。

     4、贴息基准日的具体日期、贴息率以武钢股份营销管理部发出的价格通知为准。

    （二）由于需方原因的合同变更，经供方同意变更的，在合同月份之前，每次变更加价5元/吨；在合

同月份变更，每次变更加价45元/吨。

     (三)厂内运杂费收取标准：铁路运输5元/吨、公路运输(含自提)20元/吨、水运20元/吨。

    （四）表列产品（不含船板）价格均为非定尺（或宽度定尺）切边钢板交货价，双定尺（或长度定尺）

切边钢板交货加价100元/吨。

    （五）船板为双定尺（或长度定尺）交货价，非定尺（或宽度定尺）交货减价30元/吨。

    （六）签有特殊协议按标定尺寸计重的，二毛边交货减价50元/吨，四毛边交货差价170元/吨。

    （七）订购宽度＜1650mm（厚度＜50mm）轧板材，加价50元/吨。

    （八）Z向钢交货加价标准:Z15级200元/吨，Z25级400元/吨，Z35级800元/吨。

    （九）单个合同项次订货量＜15吨，加价50元/吨。

    （十）订购质量等级为C、D、E级的轧板材，分别在A（B）级基础上加价100元/吨、200元/吨、400元/

吨，已标有B、C、D、E级价格的产品按表列价格执行。

    （十一）表列产品未注明探伤而用户要求探伤交货（不指定探伤级别）加价300元/吨，用户要求Ⅰ级

探伤交货的加价330元/吨。表列产品注明探伤（非Ⅰ级探伤）交货，用户要求Ⅰ级探伤交货的加价130元/吨。

    （十二）对产品技术标准中没有强制要求正火交货，但用户要求正火交货，加价300元/吨。

    （十三）用户要求容器钢Q345R、WH400（20R）不正火交货，减价130元/吨。要求不探伤交货，减价

130元/吨。

    （十四）用户要容器钢Q345R、WH400（20R）-10℃冲击的加价100元/吨，要求-20℃冲击的加价200元/

吨，要求提供硬度HV（10）值供参考的加价100元/吨；要求容器钢WH400（20R）进行高温拉伸试验的加价

50元/吨；只要求容器钢WH510常温冲击（或不作冲击）的减价120元/吨。

    （十五）对于用户要求超生产标准，或选用国际标准及特殊标准生产的产品价格另行商议。

    （十六）要求低合金进行喷丸工艺处理的加价50元/吨。

    （十七）以上价格均为不含税价。

    五、品名中带“*”为新试产品，订货时须签订相关技术协议。

    六、本说明的解释权属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。



     2、如合同到款日在贴息基准日之前，对该合同的价格实行贴息性减价；对于到款日在基准日之后的合同

探伤交货的加价330元/吨。表列产品注明探伤（非Ⅰ级探伤）交货，用户要求Ⅰ级探伤交货的加价130元/吨。


